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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黔江区科学技术局
关于申报2022年乡村振兴对口帮扶
科技项目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更好落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总体要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依靠科技创新引领和支撑乡村全面振兴。根据重庆市科技局工作安排，现启动2022年乡村振兴对口帮扶科技项目申报工作。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要求
本次项目须紧紧围绕科技支撑乡村振兴组织申报。
（一）项目申报单位要求
1.申报单位应为区内注册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科技型企业、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及一定的前期工作基础的单位。
2.项目申报单位（含合作单位）诚信状况良好，处于限制申报期内和被纳入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的单位，不得申报。
3.企业牵头申报的，对与区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等开展产学研合作，或科技特派员、驻乡驻村工作队员参与实施的项目，在同等条件优先支持。
4.联合申报时，各单位须实质性开展科研合作，虚列挂名行为将纳入科研诚信记录。
5.申报单位应配套资金，自筹经费与申请经费的比例不低于1:1，并提供自筹承诺书，自筹经费在申报阶段核定后原则上不可调减。
6.项目申报单位应对申报项目及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发现项目或申报材料造假，新申报项目不予立项，已立项项目终止，项目申报单位纳入科研失信记录。
（二）项目申报要求
1.申报单位根据《2022年乡村振兴对口帮扶科技项目申报指南》（详见附件1）支持方向，以项目形式组织申报。
2.联合申报时参与单位应签订“科研项目合作协议”，合作协议应明确各单位任务分工、经费分配、知识产权归属等，相关各方签字签章后作为附件报送。
3.同一项目不得通过变换项目名称等方式多头申报和重复申报。
4.申报单位应严格按照项目实际需要，实事求是、科学合理编制经费预算。
5.项目申报书中的考核指标须包括技术、经济效益（社会应用效益）两类，且做到量化、可考核。项目获批立项签订任务书时，不得降低考核指标。
6.项目须符合乡村振兴需求，在黔江落地，经项目实施地党委、政府推荐。
（三）项目负责人要求
1.年龄要求。项目负责人年龄不超过60周岁（1962年7月15日以后出生）。如聘用非本单位在职人员作为项目负责人的，须提供聘用的有效证明材料作为申报材料一并提交。
2.限项要求。项目负责人申请市科技局今年各类科研项目和主持在研项目不超过1项，项目参与人参与申请项目和在研项目不超过2项。
3.申报限制。有严重失信记录的个人不得申报。
4.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牵头单位须出具“科研诚信承诺书”，盖章后作为附件报送，承诺事项纳入科研信用管理。
二、支持方式
详情见申报指南。
三、申报时限及材料报送地址
（一）申报时限
2022年7月15日至2022年8月15日，逾期不予受理。
（二）申报材料
1.项目实施地党委、政府推荐函；
2.项目申报书；
3.科研诚信承诺书（项目申报单位、项目负责人）；
4.合作协议（联合申报项目需提供）。
申报材料纸质件皆须签字盖鲜章一式三份送区科技局。同时提供电子版（PDF格式）。
（三）材料报送地址
黔江区科技局：重庆市黔江区西沙步行街42号。
农业领域项目：农村科技科（区科技局302室），张瑞越，79227289；
工业领域项目：高新技术科（区科技局306室），彭星铜，79227287；
社会发展领域项目：社会发展科技科（区科技局405室），何浩琳，79227284。
四、其他事项
申报项目经形式审查、专家评审，并经市科技局审核后，将正式下达立项通知。

附件：1．2022年乡村振兴对口帮扶科技项目申报指南
2．项目申报书
3．科研诚信承诺书
          4．产学研合作协议
      5．自筹资金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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